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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林意珊
電話：04-37061629
電子信箱：e-2445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554015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（以下簡稱評量辦

法）實施之各科目日常評量注意事項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評量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：「學業成績評量，按學生

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，兼顧科目認知、技能及情意之教學

目標，採多元評量方式，並於日常及定期為之；其各科目

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占分比率，由學校定之。」

二、復依評量辦法第25條規定，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

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

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但因學生本人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

所請之事假，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，得不納入缺

課節數計算。另學生因缺課影響課業時，學校應視情形提

供預警措施，並給予個別輔導。

三、另外，有關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未達三分之一之情

形，評量辦法已就學業成績評量、成績登錄及學分採計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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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，定有相關規範可資遵循；且評量辦法第30條業授權

學校自行訂定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；又各科目日常學業

成績評量之占分比率、出席狀況、作業繳交情形及平時測

驗等評量項目，均得由教師本於教學專業自主律定之，以

符合學生學業成績評量應兼顧科目認知、技能及情意之教

學目標。另本署業發布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正

常化自我檢核表」及「○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業成績評

量資料處理作業檢核表（參考範本）」，作為各校辦理教

學及學業成績評量相關作業之參據，明確指引學校落實授

課教師於學期初向學生說明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方

式及占分比率等事項。

四、綜上，各校實施學生學業成績評量，應符合公開性原則、

比例原則、一致性原則及補救性原則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開性原則：學校應依評量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，明定

各科目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占分比率，並由授課

教師於「學期初」向學生說明評量方式、評量基準及占

分比率等；另各科目學業成績評量依教師教學專業訂定

評量項目（如出席狀況、作業繳交情形及筆試成績

等），並訂定其評量方式（如作業、測驗、口試、實

作、報告等）及評量基準（如學習表現對應之評分結

果），以符合認知、技能及情意之教學目標。

(二)比例性原則：學校如將學生出席狀況納入評量項目者，

應明確規範該項目於日常評量中之占分比率，且其占分

比率應符合比例原則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

(三)一致性原則：學校行政單位應協助相關資訊之彙整與宣37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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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，並建立適當溝通機制，促使各學科教學研究會就評

量方式、評量項目及評量基準進行討論並形成共識，以

維持各科各年段評量之一致性。

(四)補救性原則：倘學生依學校規定完成請假手續，其請假

期間所未參加之日常評量項目，得由學生主動向教師尋

求適切之補救措施，如補行測驗、補交作業或其他合理

替代措施。

五、請各校依評量辦法及其授權訂定之補充規定辦理，秉持前

開公開性原則、比例性原則、一致性原則及補救性原則，

宣導校內各位教師據以辦理旨揭評量措施，並利校內各學

科教學研究會就評量項目、評量方式、評量基準及占分比

率形成共識，確保教師教學實施及學生學習。

六、另本案相關規定，於進修部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之實施，應

比照辦理。

七、併同重申評量辦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學校應視情形提供預警

措施一節，尊重各校依學生個別差異及屬性所定之相關作

法，請學校以不增加行政負擔、運用科技輔助工具簡化作

業流程等方式，落實因地制宜之預警措施，並適時提供學

生必要之輔導措施。

八、副本抄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（市）政府，請惠予

轉知並督導主管高級中等學校確實依前述事項辦理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署視察室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57


